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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0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30230.htm （一九八０年八月二

十二日发布） 为了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，保障接待来访群

众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特作如下规定。一、信访工作是党政机

关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。各级国家机关必须认真处理人

民来信，热情接待群众来访，按照国家的政策和法令，恰当

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。二、来访人员应当自觉遵守国家的政

策和法令，遵守信访部门制定的为保障接待上访群众工作顺

利进行的有关规章制度。三、对于来访人员中已经接待处理

完毕、本人坚持不走、说服教育无效的，可以由信访部门出

具公函，公安部门协助，送民政部门管理的收容遣送站收容

送回。四、对于来访人员中有伪造材料、冲击机关、强占接

待室、拦截汽车、破坏公物、串连来访人员闹事和殴打工作

人员等违法行为的，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。五、对于来访人

员中的麻风病患者，由信访部门通知卫生部门派人检查；其

中有传染性的，由卫生部门负责处理，信访部门予以协助。

六、对于收容送回的来访人员，各地应根据具体情况，妥善

处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